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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8D_B0_E5_c36_327736.htm 校外联函[2002] 2号 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全国青

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现将《2000年-2005

年全国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与发展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在执行中有何

问题和意见请及时向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室反映。 各省（区、市）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要根

据本《规划》的要求，制订本地2000年-2005年青少年学生校

外活动场所建设与发展规划，并报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 附件：《2000年－2005年全国青少年学生

校外活动场所建设与发展规划》 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 联

席会议 二ＯＯ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件： 2000年－2005年全国

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与发展规划 序 言 青少年学生是

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肩负着我国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

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校外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

是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和

法制教育、科普教育、文体活动的重要场地，对于培养他们

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

放以来，在党中央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校外教育活

动场所建设有了较大发展。至“九五”末期，全国以少年儿



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青少年宫（家、站）、青少年活动中心

、青少年科技馆（站）、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各种形式的校

外教育活动场所约有1万多个。但现有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

所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难以满足2亿多青少年学生校

外教育的需要，具备一定规模、建筑面积在1500平方米以上

的综合性的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不足1千所；同时，现有

的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还存在数量少、档次低、投入不

足、管理不规范，甚至被挤占、挪作它用等现象。青少年学

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无论在资金投入上，还是

在管理上都亟待进一步加强。 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校外教育

工作以及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的建设和维护，保障青少

年学生健康成长，是各级党委、政府及各有关部门面临的一

项紧迫任务。为此，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中

办发〔2000〕13号）精神，特制定《2000年-2005年全国青少

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与发展规划》。 一、总体目标 全国

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及维护工作要以“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教育要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坚持公益性原则，坚

持建设和管理并重。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

各级人民政府要将面向青少年学生的活动场所和公共文化、

体育设施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最大限度地发

挥国家掌握的和返还省级财政的专项用于青少年学生校外活

动场所建设的彩票公益金建设和维护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

所的作用。通过国家筹集资金扶持和地方各级政府投入，至



“十五”末期，实现全国90%的县（区、市）至少有一所综

合性的青少年学生活动场所的目标。国家重点扶持中西部地

区和少数民族自治县（旗）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

同时，在城市住宅建设以及城镇建设的发展中，把青少年学

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与社区建设结合起来，形成各具功能的

校外教育网络。 建立健全全国青少年学生校外教育、校外活

动场所建设和维护的管理机制、制度。到2005年，形成在各

级政府领导下，以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或协调机

构）为主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建设和管理青少年学生校外

活动场所的工作格局；建成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管理规范、

具有示范导向功能的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 二、具体目

标和任务 （一）国家重点扶持中、西部地区青少年学生校外

活动场所建设。2000年-2005年，国家拟扶持建设1千多个青少

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地方自建约700个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

场所。 1、2000年-2005年，国家扶持西部地区约500多个青少

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西部地区自建约200多个青少年学

生校外活动场所。至“十五”末期，实现80%左右的县（区

、市）至少有一所综合性的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的目标

。 2、2000年-2005年，国家扶持中部地区约400多个青少年学

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中部地区自建约300个青少年学生校外

活动场所。至“十五”末期，实现90%左右的县（区、市）

至少有一所综合性的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的目标。 3

、2000年-2005年，国家鼓励东部地区充分利用返还公益金和

自筹资金，力争达到100%的县（区、市）至少有一所综合性

的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 4、2003年以后，命名一批具有

先进水平、具有示范导向功能的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 



（二）逐步建立健全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及管理制

度。 1、建立健全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或协调

机制。 2、建立规范、科学的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

项目申报、审批和管理制度。 3、建立和完善国家筹集专项

用于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维护的彩票公益金的管

理和使用制度。 推动有关方面制定政策，在城市社区建设和

城镇建设中，必须配套考虑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的建设

，并制定相应的管理规范。 4、制订《全国青少年学生校外

活动场所管理规程》。 5、建立对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

建设及管理的督导、评估制度。 6、建立对青少年学生校外

活动场所管理人员和师资的培训制度。“十五”期间，完成

对中、西部地区新建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约70%的管理

人员和师资的培训。 （三）依托社区，整合资源，拓展青少

年学生的校外教育领域。 1、充分发挥体育场馆等各类校外

教育设施和高等院校、寄宿制高中、市和区县重点中学、体

育学校等学生活动资源的辐射作用，形成区域内资源共享格

局。 2、结合城市住宅建设以及小城镇建设的发展，把青少

年学生活动场所向社区辐射，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各具功

能的校外教育网络。 三、主要措施 （一）完善资金筹集和使

用机制 1、2000年-2005年期间，由财政部会同民政部和国家

体育总局负责筹集专项用于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

维护的彩票公益金。2000年和2001年各筹集6亿元人民币

，2002年-2005年每年筹集7亿元,6年总计40亿元。其中，国家

用于扶持中、西部地区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东部

部分地区青少年学生活动场所建设的彩票公益金累计20亿元

；返还地方专项用于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的彩票公



益金累计20亿元。 2、制订国家返还的专项用于青少年学生校

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维护的彩票公益金的使用和管理办法，指

导各地管好和用好这笔公益金。各地要将返还公益金的使用

情况按时通报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和财

政部综合司。 （二）完善和规范运作机制 1、制定《全国青

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项目申报办法》、《全国青少年

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项目申报概览》、《全国青少年学生

校外活动场所建设项目责任书》和《全国青少年学生校外活

动场所建设项目专款使用管理办法》并颁布试行。 2、全国

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与财政部共同研究和下

达每年国家扶持地方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项目，并

督促各地实施。 3、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室下设项目部，依据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项目申报

办法、申报概览、责任书和专款使用管理办法等，负责指导

各地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项目的申报、审核、批复

、实施和评估等工作，并建立相关信息反馈制度。 （三）加

强对全国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的管理工作 1、对已有的

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要进一步摸清情况，加强工作指导

和扶持；对新建的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要制订并出台相

应的管理措施，指导各地要确保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的

健康运行。 2、制订并颁发《全国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

管理规程》。 （四）加强对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管理人

员和师资培训 1、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依托北京和上海现有的条件较为成熟的高等院校或校外教育

机构，成立“全国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培训中心”，具体承

担全国性培训任务。 2、对省级和地市级青少年校外教育工



作联席会议或协调机构办公室负责人进行培训，“十五”期

间，拟安排3-5次。由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室负责组织实施。 3、要求新建青少年学生活动场所的主要

负责人和骨干教师必须参加至少一期省级以上部门组织的培

训。 4、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委托有关

校外教育研究机构负责培训资料的组织和编写，经联席会议

办公室审定后方可使用；国家级培训由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

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安排，省级培训由省级青少年校外

教育工作协调机构负责实施。 （五）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加

强对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 1、全国

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和财政部将对项目建设

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抽查验收，对违反资金使用规定或工程

质量不合格的有关责任人，将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

行严肃处理，并取消下一年度所在省（区、市）的项目建设

公益金分配资格。 2、各省级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

办公室每年需对本地区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项目及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公告，并设立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

督。 3、建立项目评审制度，加强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

建设专项资金基础会计制度建设和管理。项目竣工后，由省

级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对项目竣工决算

进行专项评审。 4、报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组

成联合督查组，对部分省（市）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

知》情况进行督查。 （六）加大对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

建设和维护工作的宣传力度 1、编印联席会议简报，通报中

央的有关精神和各地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项目的进



展情况以及相关的典型事例。 2、按年度组织编印国家扶持

建设的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画册。 3、充分运用新闻媒

体宣传报道各地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的成功

经验，以及各地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青少年学生校外教

育的情况。组织项目地区拍摄“全国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

所巡礼”电视片。 （七）“十五”期间，组织召开2－3次青

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现场观摩会和经验交流会；“十

五”末期，召开“全国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工作总

结表彰会”，表彰先进单位和个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